鲁中发〔2024〕27号
特种设备特大事故应急预案

第一章、总则

一、为了加强锅炉、煤气罐等特种设备事故处置的综合能力，迅速有效地处理我校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及调查处理工作，提高紧急救援的快速反应和协调水平制定本预案。

二、本预案适用于在本市境内使用的特种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成立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小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办公室设在学校安全办。事故报告及联系电话为13573315338。

第二章   事故报告制度

三、 事故发生上报要求：

　　1、事故发生后，当事人、知情人应当立即向学校报告，应当立即向主管部门报告，共同处理有关事项。

　　2、发生事故后，当事人或业主应在1小时内向出事地点的质量技术监督局报告，并同时报告设备使用注册登记的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当立即逐级上报，并及时与公安、消防、卫生等有关部门联系，共同处理有关事项。

　　3、重大以上事故发生后，学校应同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汇报。必要时，请求政府启动本地重、特大事故应急预案。

　   四、 事故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或业主）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

　 　2、事故发生时间（年、月、日、时、分）；

　 　3、事故发生地点；

　　 4、发生事故设备名称；

　　5、事故类别；

　　6、人员伤亡、初步估计的经济损失及事故概况；

　　7、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

第三章  事故应急求援

　  五、接到事故报告后，事故发生单位领导应当立即带领有关人员迅速赶赴事故地点积极参与抢救工作，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六、成立现场指挥小组后，可根据事故情况下设：

　　1、现场处理组：由总务主任任组长，负责传达贯彻领导指示，报告事故处理情况，协调有关单位分工合作进行救援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2、专业抢救组：由卫生院分管领导任组长，负责对事故进行现场救治。

　　3、警戒保卫组：负责设置警戒区域、维持现场秩序、疏通道路、组织危险区内人员撤离、劝说围观人员离开事故现场，严格防止发生新的伤亡事故。

　　4、通讯联络组：负责保证现场指挥与兰政府和上级质量技术监督局的通讯联络畅通，保证与各协作单位联络畅通，沟通指挥与外界的联系。

　　5、医疗救护组：负责开设现场救护，负责受伤、中毒人员的救护，保证救护器材与抢救药品的供应。

　　6、交通运输组：负责运送急需物资、器材、装备、药品；运送现场抢救人员的住宿安排，协助处理伤员的救护工作。

　　7、后勤保障组：负责保证抢险救援物资的及时供应，负责现场指挥人员和抢救人员的住宿安排，协助处理伤员的救护工作。

第四章  事故的结案

 事故结案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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